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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者“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对湘电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2022年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湘潭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37号）核准，湘潭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的普通股股票 170,454,545股，发行价格为 17.60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2.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3,134,783.3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6,865,208.65元。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大信验字[2022]第 27-00013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22

年 10月 25日全部到位。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04号），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元的普通股股票 150,375,939股，发行价格为 13.30元/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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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88.7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0,705,420.7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79,294,567.9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湘潭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14403号），确认募集资金于

2025年 9月 5日到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2022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2022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

额。

序

号
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前募集

资金投入额

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

入额

1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

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
119,995.89 96,000.00 92,686.52

2
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

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

建设

39,147.32 28,000.00 28,000.00

3 收购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29.98%股权
86,188.24 86,188.24 86,188.24

4 补充流动资金 89,811.76 89,811.76 89,811.76

合计 335,143.21 300,000.00 296,686.52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2025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具体

投资金额。

调整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项目 投资总额 调整前募集 调整后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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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资金投入额 集资金投

入额

1 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

产业化项目
118,334.11 97,000.00 94,929.46

2 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61,963.02 52,000.00 52,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合计 231,297.13 200,000.00 197,929.4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2022年非公开发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 10月，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 1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其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2022年 12月，公

司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新增控股子公司湖南湘电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其提供借款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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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募投项目。2024年 6月，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

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 12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临-050）。公司持续督导机构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泰海通承接。公司已与国泰海通、

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2025年 1月，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湖南湘电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国泰海通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2025年 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

术有限公司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 项目的实施主

体，2025年 4月，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国泰

海通、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拟定，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1904031129088888877，该账户资金使用完毕后已于 2023年 1月注销；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346000000003287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80,268,897.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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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3460000000032889，该账户资金使用完毕后已于 2023年 1月注销；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为 4305016361080968686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110,169,702.61

元；

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0000035330，该账户资金使用完毕后已于 2023年 1月注销；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61194039626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户余额为 33,656,750.13元。

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1346000000003464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2,664,686.46元；

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602879403795，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2,111,808.82

元。

湖南湘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3050163610800000621，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

专户余额为 804,644.88元。

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305016361080900591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专户余额为 0元。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管理情况

2025年 9月，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公司

分别与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岳塘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分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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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5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为满足募投项目实际开展需要，提升项目专

业化、智能化、高端化建设水平，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公司

拟新增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 3号厂房为实施地点。

2026年 3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湘电动力作为航空

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本次增加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涉

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4305016361080966866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142,819,239.27

元。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190403112920017425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11,374.88元。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592483888110，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119,988,235.58元。

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10000109333，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为 200,019,722.22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2年非公开发行资金使用情况

（1）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7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96,000.00万元，调整后投资总额 92,686.52万元、本年度投入金额 7,524.80万元、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74,564.06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项目

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28,000.00万元、本年度投入金额 4,651.76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4,613.98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3）收购湘电动力 29.98%股权

公司募集资金 86,188.24万元用于收购湘电动力 29.98%股权，本年使用募集

资金 0.00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湘电动力股权 86,188.24万元。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4）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拟补充流动资金 89,811.76万元，本年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0.00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89,811.76万元。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使用情况

（1）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97,000.00万元，调整

后投资总额 94,929.46万元、本年度投入金额 4,492.37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4,492.37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承诺投资总额 52,000.00万元、

本年度投入金额 192.69万元、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195.72万元。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3）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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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拟补充流动资金 51,000.00万元，本年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51,000.0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1,000.00万元。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2年非公开发行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10,029,456.36

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866,037.70元；公司于 2023年 4月 10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

金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日对上述置换事项进行了

公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23）第 3105号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认为湘电股份管理层编

制的《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的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湘电股份自 2022年 1月 25日至 2022

年10月24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置换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2年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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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并且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

情况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3年 11月 20日，公司已

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

体内容详见《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临-021）及《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临-044）。

公司于 2024年 3月 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

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5年 2月 2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25年 3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

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5年 10月 1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

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5年度公司无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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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请详见附件 1及附件 2。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

况。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43050163610800000621 专户被冻结募集资金合计为 35.21 万元，系相

关方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所致，公司于 2026年 2月 12日进行了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

意见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湘电股份编制的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止的《关于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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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

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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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6,686.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176.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178.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车载特种发

射装备系统

系列化研制

及产业化建

设

无变

化
96,000.00 92,686.52 92,686.52 7,524.80 74,564.06 -18,122.46 80.45 2026年 1月 5,387.48 否 无变化

轨道交通高

效牵引系统

及节能装备

系列化研制

和产业化建

设

无变

化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4,651.76 24,613.98 -3,386.02 87.91 2024年 12 月 967.76 否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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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湘电动

力 29.98%股

权

无变

化
86,188.24 86,188.24 86,188.24 - 86,188.24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无变化

补充流动资

金

无变

化
89,811.76 89,811.76 89,811.76 - 89,811.76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无变化

合计 300,000.00 296,686.52 296,686.52 12,176.56 275,178.04 -21,508.48 6,355.2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 2026年 1月。公司本次项目延期主要系：①公司为了

投资效益最大化，前期对项目的评审、优化方案时间长；②部分供应商的设备未能按时供给，影响了

项目进度；③公司所在地湘潭市下摄司大桥建设项目的推进涉及对公司厂区内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整

体拓宽，从而影响了募投项目的总体规划，公司需要相应对厂区内场地、供电供水、物流通道等进行

调整，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轨道

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 2024年 12月。公司

本次项目延期主要系：①公司基于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对项目的评审、

优化方案时间长；②部分供应商的设备未能按时供给，影响了项目的进度；③项目开展涉及湘潭市莲

花路建设相关的政府决策过程时间长，影响了公司项目的总体规划等原因，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

期。

公司上述项目暂未达到预计效益，一方面由于该等项目尚处于产能起步阶段，达到预计效益需要一定

时间周期，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环境和产品结构变化，综合导致该等项目尚未达到预计效益。

截至本文件出具日，上述 2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验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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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0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310,029,456.36 元和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人民币

1,866,037.7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7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23年 11 月 2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公司于 2024年 3月 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3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

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5年 2月 27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于 2025
年 3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

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5年 10月 14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年 11 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为“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及

“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向新增实施主体

湘电动力提供总额不超过项目最高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的无息借款，专项用于推进上述募投项目的建

设和实施；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的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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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

金额。2024年 4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新增控股子公司湖南湘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工程”）为“车载特种发

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及“轨道交通高效牵引系统及节能装备系列化研制和产业化建

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向新增实施主体机电工程提供总额不超过项目最高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的借

款，专项用于推进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借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2025年 2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研院”）为

“车载特种发射装备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向新增实施主体长研院提供

总额不超过项目剩余未投入金额的无息借款，专项用于推进上述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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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929.4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685.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688.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航空电

气系统

系列化

研制及

产业化

项目

无

变

化

97,000.00 94,929.46 94,929.46 4,492.37 4,492.37 -90,437.09 4.73 2028年 1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无变化

磁悬浮

轴承高

速电机

无

变

化

52,000.00 52,000.00 52,000.00 192.69 195.72 -51,804.28 0.38 2028年 1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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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研

发及产

业化项

目

补充流

动资金

无

变

化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无变化

合计 200,000.00 197,929.46 197,929.46 55,685.06 55,688.09 -142,241.37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根

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岳塘区双马街道茶园路 3号厂房作为募投项目“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

制及产业化项目”“磁悬浮轴承高速电机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2026年 3月 19 日，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

公司全资子公司湘电动力作为航空电气系统系列化研制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本次增加的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中涉及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维 王 靓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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